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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學前融合教育之黃金期 
馬敬涵 

銘傳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  
 

一、前言 

熙熙攘攘的幼兒園，一群孩子們正在學習區進行活動，老師陪伴小朋友進行

積木建構的遊戲。突然，砰的一聲，小佳將教室裡的玩具全部翻倒，並且把玩具

一件一件的丟出去，老師立即制止小佳的動作，並將小佳帶至一旁冷靜，了解小

佳發生什麼事？小佳怎麼了呢？原來小佳有情緒困擾的問題，每當有不合他意

時，便會情緒高漲伴隨攻擊性的行為出現。玲玲在家中安靜地玩著裝有半瓶水的

寶特瓶，奶奶讚賞玲玲只要一個寶特瓶，玲玲就可以玩一整個下午，真是乖孩子，

但恕不知玲玲卻有可能是自閉症幼兒的潛藏案例。德德兩歲，原本應該是咿咿呀

呀愛說話的年紀，但他卻靜靜地坐著不言不語，因為德德有先天性的聽力障礙導

致德德的語言發展也跟著遲緩，致使德德到了兩歲都還不會說話。以上這些案例

大不相同，父母往往會忽略孩子的發展，也或許是抱持著大隻雞慢啼的心態，認

為孩子年紀小，長大就好了，但就在這過程中，有時就會錯過了幫助孩子發展的

黃金時機，當孩子還不會自己說出需求，父母更需要細心觀察孩子的行為，給予

孩子最需要、最適切、最適當的協助，更重要的是用心對待、給予溫馨陪伴與成

長。 

二、 認識早期療育 

(一) 什麼是早期療育 

早期療育是指藉由持續和系統化的努力，協助出生至五歲可能發展遲緩的嬰

幼兒及其家庭服務（Meisel,1990），而依兒少法第八條早期療育，是指由社會福

利、衛生、教育等專業人員以團隊合作方式，依未滿六歲之發展遲緩兒童及其家

庭之個別需求，提供必要之治療、教育、諮詢、轉介、安置與其他服務及照顧（兒

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2015），也就是說兒童發展的專業人員會針對出生

至學齡前階段有特殊需求的幼兒提供各項專業治療服務，身心障礙幼童類別包含

智能障礙、視覺障礙、聽覺障礙、肢體障礙、語言溝通障礙、學習障礙、情緒障

礙……等等，在幼兒時期，幼兒各方面的發展尚未定型，仍有可塑性與進步空間。

因此，藉由早期療育可促進發展遲緩幼兒之發展狀況，對遲緩現象可以減輕甚至

消除，達到早期發現及早協助及療育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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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把握 0~6 歲黃金早療期 

國內外發展學專家將學齡前視為幼兒成長之關鍵期，幼兒在此時期不管是語

言、認知、粗大動作、精細動作、社會情緒與自理能力都是發展十分快速的，家

長可以利用兒童發展檢核表，檢視寶貝發展情形，當您發現寶貝的發展里程碑有

所落後時，建議您帶著寶貝至醫療院所做進一步的評估，如果寶貝在評估鑑定之

後，有療育需求，則可尋求醫療院所、社區早療中心、學校……等等資源協助，

讓發展異常的幼兒有機會同享快活的幼年時光。 

三、 學前融合教育 

(一) 何謂學前融合教育 

「在學校的環境內賦予所有學生相同的教育機會，身心障礙學生經由融合教

育的策略，可獲得未來進入社區的準備（鄭麗月，1999）。」簡而言之，在幼兒

園有特殊需求的幼兒也應與一般幼兒一樣，擁有相同學習的權益與機會。 

(二) 學校教育的資源協助 

根據民國八十七年教育部（教育部，1998）修訂《特殊教育法施行細則》第

七條，強調「學前教育階段身心障礙兒童，應以與普通兒童一起就學為原則」，

而各縣市政府因應第七條「普設學前特殊教育設施，提供適當之相關服務」之規

定，鼓勵公立幼兒園接受特殊需求之幼兒，實施融合教育。臺北市教育局更規定

公立幼稚園不得拒絕特殊幼兒，並且釋放名額讓特殊幼兒能優先入學，聘請巡迴

輔導老師以及學前特殊教育之幼教師進行相關的輔導與教學，而普通班的幼兒園

教師也必須接受特殊教育專業知能之在職訓練（王天苗，2003），原為每學年須

接受 3 小時的特殊教育訓練，但於 107 年修正為每學年 6 小時的專業知能訓練。

根據上述相關法令的規定，政府在於推行學前融合教育找了許多法源依據與管

道，讓特殊幼兒除了進入到特殊學校，還有普通班融合教育的選擇，讓特殊需求

之幼兒能進入到普通班上課，給予幼兒相同學習的機會，教師為讓特殊需求的幼

兒能有更專業的學習機會，園方會依照幼兒需求申請專業的服務團隊包括治療

師、社工人員等專業人員組成的團隊，以增加幼教老師與家長的知能，針對特殊

需求幼兒的能力給予建議，落實融合教育，提升幼兒各方面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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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學前融合教育之困難 

綜上所述，政府極力讓特殊需求幼兒能有入普通班同等學習的機會，進行融

合教育，但在教學現場往往仍有落實的困難。從其他美國學者的研究結果也說明

了學前融合教育是複雜的、困難的例如：Marchet（1955）以半結構訪談了十位

普幼老師結果發現，老師雖然對課程規劃、個別教育化教學等會遭遇困難，但是

認為實施融合教育最大的問題並非來自教學，而是行政和教學時間的分配，學校

組織與行政程序、經費或空間設備等行政的問題（王天苗，2003），同樣在我國

教學現場筆者觀察學前融合教育的情形，最常看到心有餘而力不足的幼兒園教

師，因種種困難而無法幫助有需求之幼兒，例如：幼兒園一個班級裡有 30 位幼

兒 2 位老師，其中若有特殊需求的幼兒，需要老師的協助，那其餘 29 位幼兒只

剩一位老師照顧，在教學現場老師很難抽出額外的時間去關注特殊幼兒，無法給

予有需求的幼兒完善的引導與關注，進而影響教師之教學品質。然而，也有部分

有特殊需求的幼兒是在開學後經過發展篩檢發現的，也就是說班上有需求之特殊

幼兒可能增加至多位以上，幼兒的需求增加了，但教師人數並沒有增加，如此繁

重的師生比，加上教師不僅有繁忙的班務又可能兼任行政工作，特殊幼兒的個別

化教學該用什麼機會？用什麼時間去執行？而若教師多關注在特殊幼兒上，那其

餘幼兒的受教機會是否會被影響呢？兩者間又該怎麼平衡?值得關心幼兒學前融

合教育之同道們深思。 

四、結語與建議 

(一) 結語 

臺灣近年出生率越來越低，但發展遲緩兒的數量並沒有減少，發展遲緩的原

因有很多，已有多篇研究顯示嬰幼兒發展是取決於先天「遺傳特徵」及後天「環

境經驗」的交互影響（陳培濤，2004），而造成後天幼兒發展遲緩可能的原因多

屬：環境刺激不足、家長的過度保護導致幼兒活動量不夠，造成孩子的動作發展

落後；或者 3C 保母的出現，家長不想帶孩子時就讓孩子與 3C 產品獨處，久而

久之可能會影響幼兒的視力，甚至語言刺激不足，所以當孩子發展落後、有需求

出現時，請不要再抱持大雞晚啼想法，早一點給予孩子多一點的刺激，或調整自

己的教養態度，多多陪伴孩子學習與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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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建議 

1. 加強宣導早期療育的重要性 

政府應積極宣導外，可以透過更多元的單位，例如：醫療院所、衛生所、社

會教育機構、非營利組織及學校單位，甚至是文化中心、家庭教育中心或親子館

等，都能藉由文宣、親職講座來加強宣導早期療育之重要性。 

2. 提供多元管道方便取得資源 

在資源部分，像是政府的政策、經費補助、專業人員對特殊幼兒的發展評估

與鑑定、醫療單位的早療服務；學校的行政系統以及人力支援、專業團隊的合作

性計畫與決策等，應持續而不間斷的給予特殊教育服務，以促使融合教育的有效

實施。（廖又儀，2006）且因應資訊化時代，政府應建置豐富的資訊平臺、APP，
提供更多元的管道與訊息，讓家中有特殊需求幼兒的家長，能快速取得資源，例

如：臺北市政府社會局早療通報轉介中心網頁的常見問題，能清楚為有特殊需求

的家長解惑。 

3. 建立全新的學前融合環境 

兒童是國家未來的希望，政府應重新檢視學前教育現場，若欲執行融合教

育，相關的配套則需因應現場學前教師的實際需求，例如：針對學前融合教師提

供有效的在職訓練、提供相關醫療人員或特教社工進入班級支援、降低師生比紓

減老師壓力以招收一名特殊需求幼兒可減少二至三名普通幼兒（賴美智，2005），
給予幼兒與教師擁有一個友善溫馨的學習與教學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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